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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年不良醫藥廣告 (修訂 )(第 2號 )條例草案》委員會  
 

團體的意見摘要  
 

 團體  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專業團體  
1.  香港大學醫學院  

立 法 會 CB(2)434/ 
04-05(01)號文件  

應擴闊條例草案的適用範圍，以涵蓋對有關刺激

頭髮生長或防止脫髮及促進乳房豐滿的聲稱作

出規管。  
 
 
 
儘管必須在保障公眾健康及消費者的選擇自由

之間取得平衡，適當資料可確保消者費有能力自

由作出選擇。立法是唯一可確保保健食品行業遵

從規定的有效方法。  
 
市民有權取得有關保健食品的適當資料，以協助

他們判斷這些產品的療效及對健康構成的風

險。立法亦是唯一可確保市民取得專門知識及科

學證據的有效方法。  
 

由於這些聲稱對公眾健康構成的風險

相對較低，加上社會上對這些聲稱應否

予以規管意見分歧，因此我們不建議把

這些聲稱包括於條例草案之內。  
 
 
意見備悉。  
 
 
 
 
意見備悉。  
 
 

2.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立 法 會 CB(2)475/ 
04-05(01)號文件  

支持政府就規管保健聲稱提出的擬議規管。不

過，本會建議在准予作出的聲稱中，刪除 “或有
助於 ”的字眼，因為使用者可能會誤會在服用有
關產品後，便無需尋求妥善治療。  
 
有關促進纖體／減肥及調節身體免疫系統的聲

稱，應屬於第二級限制的範圍；至於促進排毒、

清毒及降毒的聲稱，則應屬於第一級限制的範

圍。  
 

我們認為條例草案內關於「容許的聲

稱」的建議字眼已經可適當地避免消費

者自行用藥。  
 
 
由於這些聲稱對公眾健康構成的風險

相對較低，加上社會上對這些聲稱應否

予以規管意見分歧，因此我們不建議把

這些聲稱包括於條例草案之內。  
 

立法會 CB(2)1602/04-05(01)號文件 



C:\Temp\c_bc520520cb2-1602-1c.doc 2

 團體  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3.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

會  
立 法 會 CB(2)251/ 
04-05(13)號文件  

現時並無科學證據證明聲稱可調節身體免疫系

統以預防疾病、促進排毒、清毒或降毒及纖體／

減肥的保健食品對公共健康構成的風險相對較

低。最終的解決辦法是為所有保健食品實施產品

註冊制度。  
 

由於社會上對這些聲稱應否予以規管

意見分歧，因此我們不建議把這些聲稱

包括於條例草案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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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學會  
4.  香港醫學會  

立 法 會 CB(2)259/ 
04-05(01)號文件  

應禁止或限制保健食品作出有關調節身體免疫

系統以預防疾病、促進排毒、清毒或降毒及纖體

／減肥的聲稱。  
 

由於這些聲稱對公眾健康構成的風險

相對較低，加上社會上對這些聲稱應否

予以規管意見分歧，因此我們不建議把

這些聲稱包括於條例草案之內。  
 

5.  香港中藥學會  
立 法 會 CB(2)273/ 
04-05(02)號文件  

“口服產品 ”釋義中的 “慣常為滿足對味道、質感
或氣味的渴求而食用或飲用的產品 ”，建議改為
“慣常只作為滿足對味道、質感或氣味的渴求而
食用或飲用的產品 ”。  
 
考慮在條例第 5條第 (1)款內加入以下條文 “(e)根
據《藥劑業及毒藥條例》(第 138章 )及根據《中醫
藥條例》(第 549章 )領有藥商牌照的機構／人士和
所提及的負責監管藥物配發、中藥材配發、或藥

物製造的專職人員和藥物科研人員。 ” 
 
詳加說明建議新訂的第 8條第 5(b)款 “在行使該等

權力前就該處所取得手令，並非合理地切實可

行 ”。  
 
基本贊同及支持修改現行的附表 1及新訂的附表
4，惟條例草案未能充分顧及中醫藥傳統理論及

臨床經驗。建議採取以下措施  ⎯⎯  
 
(a) 盡快成立專家小組進行研究，作出更適當的

修訂或聲稱指引，以免影響中醫藥的發展和

中成藥註冊的審批及防止 “非中藥材及非中
成藥 ”口服產品以中醫藥慣常用語的聲稱
“誤導 ”市民作為 “中藥 ”或 “中成藥 ”的使用；

意見備悉。  
 
 
 
 
當局認為領有藥商牌照的機構／人士多

為商人而非專業人士，因此不適宜加入

條例第 5條。至於其他的提議，當局認為
可以詳細考慮其定義，然後決定是否加

入條例。  
 
衞生署認為執法過程中或會出現個別

條文所形容的情況，因此設立了這項條

文。  
 
意見備悉。現時，口服產品若希望作出

第 2類管制級別的聲稱，則只能作出指
明的「容許的聲稱」；而非註冊藥品亦

需作出相應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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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b) 凡口服產品所含的成分，不是純粹以《中醫

藥條例》(第 549章 )所指明的中藥材或華人慣
常使用的物質為有效成分，則不能以中醫藥

理論及慣常用語表述其聲稱，以免市民被誤

導，以致延誤治療和危害健康；及避免中醫

藥的優良傳統被誤解而玷污和阻礙其正常

發展。  
 
規定對作出有關纖體或減肥的聲稱、調節身體免

疫系統的聲稱及促進排毒的口服產品註明警告

字眼，例如 “須按指定方法服用，如有不適，應

馬上停止使用。 ”或 “長期服用者，應先諮詢專業
人士意見，並須注意身體變化，如有不適，應馬

上停止使用 ”，以保障公眾利益。此外，政府當

局應明確制訂時間表，就此 3類聲稱作定期檢討
是否有需要進行規管。  
 
不良廣告的監管的眼點不止在於該產品是否

被界定為口服產品，更重要是該產品是否直接具

有保健或醫療聲稱。如有，則不論任何形式的產

品都需要受到有關法例的嚴格規管，以保障公眾

健康利益。  
 
保健聲稱或醫療聲稱的規管，不應限於外露的包

裝容器、標籤或宣傳文件，若產品包裝或容器內

附有說明書或任何形式的宣傳文件亦應受到法

例的監管，以免市民被誤導延誤醫治，危害健康。

 
綜合上述而言，長遠來說，當局可考慮修訂《不

良醫藥廣告條例》為 “《不良聲稱 (醫藥及健康 )
條例》 ”或制定另一新條例為 “《醫療及保健聲稱

 
 
 
 
 
 
 
 
 
 
意見備悉。  
 
 
 
 
 
 
 
 
 
現時，條例附表一的適用範圍亦包括外

科用具及療法。我們認為這個範圍已包

括有可能附有保健或醫療聲稱的產品。  
 
 
 
意見備悉。目前，註冊中成藥及西藥在

註冊階段必須向當局提交產品說明審

批。  
 
 
意見備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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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 ”明確規定不同類型產品可表述的聲稱，

以配合各行業的發展及保障公眾健康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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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中 /西醫組織  
6.  香港西醫工會  

立 法 會 CB(2)251/ 
04-05(12)號文件  

政府不應放棄原先打算對聲稱可調節身體免疫

系統以預防疾病、促進排毒、清毒或降毒及纖體

／減肥的保健食品作出規管的做法。  
 
 
政府亦不應放棄管制作出下列聲稱的保健食品

的廣告  ⎯⎯   
 
(a) 減少脫髮／促進生髮；  
(b) 豐胸；  
(c) 改變生殖器官的結構和大小；及  
(d) 減少更年期的症狀。  
 
不應容許作出條例草案所建議屬於第二級限制

的聲稱，因為該等聲稱完全違背制止作出不負責

任聲稱的目的。  

由於這些聲稱對公眾健康構成的風險

相對較低，加上社會上對這些聲稱應否

予以規管意見分歧，因此我們不建議把

這些聲稱包括於條例草案之內。  
 
 
 
 
 
 
 
 
 
 
就第 2級限制的聲稱而言，條例草案已

建議予以大幅度的限制，並要求並非註

冊中藥或西藥的口服產品，需作相應聲

明，以保障公眾健康。  
 

7.  香港中醫師公會  
立 法 會 CB(2)251/ 
04-05(02)號文件  

支持條例草案，並促請有關政府部門遵照《不良

醫藥廣告條例》嚴厲執法，讓真正具有功效的 “食
品 ”甚至中成藥更能立足於市場，切實打擊魚目

混珠的現象。  
 

意見備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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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業界  
8.  國際中醫中藥總會  

立 法 會 CB(2)273/ 
04-05(03)號文件  

現行的《不良醫藥廣告條例》對西藥刊登廣告時

能用的字眼遠較中成藥刊登廣告時能用的字眼

為寛鬆。促請政府當局修訂該條例，以確保不會

扼殺中醫藥的治病功能。  
 

一般來說，本條例草案並不限制中藥材

和中成藥產品採用中醫藥理論名詞作

為聲稱字眼，但這些名詞不應為該些可

合理地被理解為與附表 4所禁制的聲稱
具有相同效果的聲稱。  
 

9.  香港科研製藥聯會  
立 法 會 CB(2)364/ 
04-05(02)號文件  

現行的《不良醫藥廣告條例》並不能配合現今鼓

吹病人應該主動地了解及參與其治療的需求。市

民實在有迫切需要得到更多真確、有實證支持、

而又與他們健康息息相關的資訊。贊成在有監督

的情況下，擴大發放醫藥資訊的限制，批准那些

有實證支持藥物作出聲明，使病人清楚醫生及藥

劑師替病人選擇的是有最佳療效的方法。  
 
由於傳統中藥製品及健康食品是現今香港研究

及發展的重要一環，政府當局應考慮成立一個完

善系統去發放這些相關產品的資訊。建議設立一

個機制，讓市民查證口服產品的保健聲稱是否真

確。  
 
 
現行的《不良醫藥廣告條例》對口服食品、傳統

食品、營養食品、健康補品及傳統中藥的定義並

不清晰，應予以改善。  
 

本條例草案旨在限制不良保健聲稱的

發布，而非一般的健康資訊。在六類我

們建議管制的聲稱當中，我們已按風險

評估原則為其中三類建議「容許的聲

稱」。讓消費者知道有關產品的性質。  
 
 
 
現時健康食品是沒有一個註冊或預檢

機制。有關該類產品的資訊由生產商直

接提供。如果由政府統籌，可能意味着

一種註冊或預檢的全面規管制度。政府

現階段沒有這政策傾向。  
 
我們現正考慮修改「口服產品」的定義

以使其更加清晰，使其更能反映我們的

政策目的。  
 

10. 香港中藥聯商會  
立 法 會 CB(2)273/ 
04-05(01)號文件  

中成藥註冊制度現已展開，將來成功獲得中成藥

註冊之藥物，均經審核其配方是否能達到其所述

療效，又或是根據古方或中國國家藥典方所載而

製造，功效無容置疑，何解不能聲稱其療效。  

當局是根據風險之評估方法而建議條

例草案擬禁制或限制的六類聲稱。由於

這些聲稱可能暗示具有預防或治療某

些較為嚴重的疾病的功效，市民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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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同意有少數不良廠商把產品功效誇大失實，但絕

不能因噎廢食，必需詳加考慮規管方案，廣泛諮

詢。例如考慮規定保健食品及中成藥品的包裝印

上適當字眼如本產品並非治療藥物，長期服用應

請教醫師。  
 

延誤求醫及尋求妥善治療，則可能會產

生嚴重的後果，因此當局建議透過此條

例草案加以限制，與其藥效是否具實證

支持並無直接關係。  
 
 
 

11. 海洋製藥 (香港 )有
限公司  
立 法 會 CB(2)251/ 
04-05(07)號文件  
 

關注條例草案的實行會阻礙香港新興的保健食

品及中醫中藥市場的健康發展。  
 

本條例草案最終希望達至的目的是希

望市民不會被若干類不良保健聲稱影

響，因而影響健康，當局相信有關規管

工作對保健食品行業的整體發展亦有

利。  
 

12.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

協會  
立 法 會 CB(2)251/ 
04-05(05)號文件  

不支持條例草案，因為當局至今尚未能提出充分

和令人信服的理由以支持條例草案的必要性和

迫切性。亦未見當局羅列出任何具體個案證明不

修訂《不良醫藥廣告條例》便會使得社會或市民

蒙受嚴重的傷害或損失。  
 
作為一個現代國際城市，香港是應該如其他先進

地區一樣擁有一套合乎港情和完善的保健食品

法例以保障市民在使用這類產品時的安全和權

益。但該法例必須是整體醫療保健政策的一部

分。同時亦必須與現有的《藥劑業及毒藥條例》、

《中醫藥條例》和《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等互

相適應和協調。而非像今天修訂《不良醫藥廣告

條例》附表一般採用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的「補釘式」立法。  
 
當局如果覺得保健食品法例全面立法的時機尚

未成熟，就不應強行片面立法。應先容許行業先

意見備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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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行嘗試自律，以觀成效，汲取經驗。在自律一段

時候之後，政府可按自律的成績來決定是否應由

行業繼續自律抑或轉由政府規管。屆時，由於行

業已趨成熟，採取任何方案都應不會引起太大衝

擊。  
 
保健食品乃一門剛起步的新興行業，當今社會元

氣剛剛復甦，政府不思扶植弱勢新行業反而進行

無謂的修法，遏阻行業發展。  
 

13. 香港中成藥商會  
立 法 會 CB(2)251/ 
04-05(03)號文件  

政府當局應  ⎯⎯  
 
(a) 確保所訂法例不會削弱市民大眾掌握完整

產品資料以作出正確消費選擇的權利。同

時，對已被審評核實的產品功能或療效，應

准於廣告及標籤中作出完整的說明；  
 
 
 
 
 
 
(b) 肯定和重視醫藥保健行業及產品對公眾健

康、以及減輕公共醫療負擔等方面所作出的

貢獻，並確保所訂法例不會窒礙上述行業與

產品的正常發展；及  
 
 
 
 
(c) 確保所訂法例內容清晰、合理、可行，並能

為廣大市民和業界共同接受。  

 
 
本條例草案旨在限制不良保健聲稱的

發布，而非一般的健康資訊。在六類我

們擬管制的聲稱當中，我們已按風險評

估 原 則 為 其 中 三 類 建 議 「 容 許 的 聲

稱」，讓消費者知道有關產品性質。我

們認為有必要在提供資訊和減少市民

自行施藥而延醫的機會，兩者之間提供

適當的平衡。  
 
本條例草案最終希望達至的目的是希

望市民不會被若干類不良保健聲稱影

響，因而影響健康，當局相信有關規管

工作對保健食品行業的整體發展亦有

利。  
 
 
 
 
意見備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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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此，在目前情況下絕不適宜草率通過條例

草案。當局應盡快組成有業界代表參與之委員

會，重新全面檢討現行的《不良醫藥廣告條例》

的立法取向與細則。  
 

 
意見備悉。 
 
 

14. 香港藥行商會  
立 法 會 CB(2)301/ 
04-05(01)號文件  

同意香港中成藥商會及香港製藥商會所提出之

意見，希望能夠有合情、合理及清晰有利於市

民、業界及政府的必要規管，以達到三贏局面。

 

意見備悉。  
 

15.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

會  
立 法 會 CB(2)251/ 
04-05(14)號文件  

贊同立例規管藥品和口服產品的廣告聲稱，惟對

於條例草案把禁制／限制廣告宣傳的範圍擴展

至包括附表 4所指明的聲稱有所保留。認為有關

禁制屬一刀切性質、欠缺彈性且過分嚴苛，無疑

對本港藥業發展，尤其是中藥，構成嚴重障礙。

例如附表 4第 2項禁止對調節生殖泌尿系統的機

能及／或改善生殖泌尿問題的症狀作出任何廣

告聲稱等，須知不少中藥 /中草藥均具有利尿／改

善尿頻／夜尿／排尿困難等功能及一直被廣泛

使用，如被禁制該等聲稱，必將對業界造成很大

影響。  
 
認為賦權生署署長可隨時修訂新增附表，加入

或刪除有關口服產品的聲稱，以及更改各項豁

免，並不恰當。當局應設立相應機制以規範修訂

附表之程序，例如生署署長考慮對附表作出修

訂時，須預先與業界進行充分諮詢，才予以正式

修訂。  

當局是根據風險之評估方法而建議條

例草案擬禁制或限制的聲稱。由於這些

聲稱可能暗示具有預防或治療某些疾

病的功效，但市民若因此延誤求醫及尋

求妥善治療，則可能會產生嚴重的後

果，因此當局建議透過此條例草案加以

限制。  
 
 
 
 
 
 
生署署長在日後提出有關附表四的

修訂建議前，會諮詢及充分考慮業界、

醫學界、市民及有關方面的意見。  
 

16. 香港製藥商會有限

公司  
現行的《不良醫藥廣告條例》“附表 ”內的表述形
式不全面，以致生署執行人員除了按條例內的

為了讓業界清楚新條文的運作 (例如認

識可能觸犯條文的保健聲稱例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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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 法 會 CB(2)251/ 
04-05(10) 及 CB(2) 
685/04-05(04) 號 文
件  

文字指引外，往往還按個人對該條例的理解加以

伸延，甚至加入對廣告設計意念的個人揣測，從

而發出反對或指控。惟條例草案並未汲取此經驗

而作出具體的修改。  
 
現時不少保健食品由中藥組成，生產商亦通常會

以中醫藥理論中常用的專業功效名詞作保健聲

稱。然而條例草案完全沒有引入對使用中醫藥理

論中常用的專業功效名詞作廣告的規限及指

引，故業界及生署執法者常有詞彙解釋差異分

歧，產生很多問題。  
 
以目前在條例中潛在很多漏洞的情況下，而施行

的罰則相對太重，對業界實在不公平。  
 
 
 
 
 
應給予業界足夠時間消化舊貨，減低損失。  
 
 
 
建議 “生署中及西醫藥事務部 ”應提供產品資
料推出市場前審批機制，好讓業界諮詢及依從，

否則業界無意地違規，也懵然不知。此外，應設

立有上訴機制，以免 “有冤無路訴 ”。  
 
認為藥物及保健食品屬兩種不同類別的物品，政

府應分別制定適合的管制條例，反對政府只利用

不良醫藥廣告條例作片面修訂而套用作保健食

署會在法例通過後擬備有關的參考資

料及舉行講座，令業界更掌握新法例的

內容。 

 
 
一般來說，本條例草案並不限制中藥材

和中成藥產品採用中醫藥理論名詞作

為聲稱字眼，但這些名詞不應為該些可

合理地被理解為與附表 4所禁制的聲稱
具有相同效果的聲稱。  
 
 
當局一直注重改善執法工作，例如，我

們已經改善警告信的內容，使其表達的

意思更清晰；生署亦會在法例通過後

擬備有關的參考資料及舉行講座，令業

界更掌握新法例的內容。  
 
 
我們建議條例若通過，業界最少應有 18
個月寬限期。  
 

 

請參閱當局對法案委員會在2004年 11月

23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第一項)所作的

回應。[CB(2)364/04-05(01)號文件] 

 

 
我們認為，「保健食品」的不良及誤導

健康聲稱日益泛濫，正威脅消費者的健

康；而現行法例並不足以應付這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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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管制。  
 
支持對保健食品作全面的探討並制定完整合適

的管制條例，以保障消費者及推動保健食品的正

常發展。反對斬件式、套用式安排，避免頭痛醫

頭。  
 

題，因此禁制或限制某些指定聲稱確實

有其逼切性，我們因此透過修訂《條例》

以保障消費者的健康。  
 

17. 香港保健食品協會  
立 法 會 CB(2)251/ 
04-05(04)號文件  

現行的《不良醫藥廣告條例》已涵蓋了規管保健

食品的醫療聲稱，加入附表四是畫蛇添足的做

法。原因如下 ⎯⎯  
 

(a) 政府無實質數據作為基礎去進行立法禁止

有選擇性的保健聲稱，原因只是認為保健聲

稱可能鼓勵市民有病而延醫，但又舉不出確

實延醫個案來支持這個假設； 

 
 
 
(b) 香港市民近年越來越關注自身的健康。世界

其他發達國家的經驗顯示，保健食品行業的

發展通常與人民的健康意識共同前進。政府

過度監管的做法，會把健康產品行業扼殺在

搖籃之中。保健食品行業最近籌備成立香港

保健食品協會，是業界走向成熟的一步。協

會已計劃制定業界守則，以自律方式維護消

費者的權益、並提高業界質素；及  
 
 
(c) 保健食品是消費商品，消費者如何選擇保健

食品，建基於能否獲得關於有關食品的足夠

資訊。若保健食品的宣傳只能局限於枯燥、

 
 
 
 
我們了解到不少有經驗的醫生在行醫

的經歷當中遇到不少個案，涉及他們已

患上某些疾病的病人，因畏疾忌醫，沒

有就醫反卻服用了「保健食品」，因而

令病情惡化。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數

據。  
 
本條例草案最終希望達至的目的是希

望市民不會被若干類不良保健聲稱影

響，因而影響健康，當局相信有關規管

工作對保健食品行業的整體發展亦有

利。  
 
 
 
 
 
本條例草案旨在限制不良保健聲稱的

發布，而非一般的健康資訊。在六類我

們擬管制的聲稱當中，我們已按風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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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明和含糊的資訊，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

權會被削弱。  
 
 
 
 
建議政府鼓勵業界推行自律及進行公眾教育，同

時成立專家委員會專責監察及審核失實、誤導或

誇張的保健聲稱。委員會應包攬相關的專業人

士，業界代表、社會人士及消費者代表等。長遠

的通盤策略是展開研究保健食品在基層健康架

構中所能發揮的角色而不應將它拒於門外。  
 

估 原 則 為 其 中 三 類 建 議 「 容 許 的 聲

稱」，讓消費者知道有關產品性質。我

們認為有必要在提供資訊和減少市民

自行施藥而延醫的機會，兩者之間提供

適當的平衡。  
  
當局對日後就「保健食品」的規管方案

保持開放的態度。  

18. 香港南北藥材行以

義堂商會  
立 法 會 CB(2)251/ 
04-05(11)號文件  
 

條例草案令絕大部分產品均未能在包裝標籤上

清楚列明其功能效用，不但剝奪了市民大眾的知

情權和選擇權，而且極易造成消費者因誤用不適

合產品而引致身體受損。由於業界根本無法向外

發布完整產品資料，勢將對其業務推廣及發展均

造成極大的窒礙和困擾。  
 
 
 
 
質疑在建議新訂的第 (8)條下，督察將有權進行調

查，在取得裁判官的手令下可進入處所搜查，並

取走其中的物品作檢控用途，是否權力過大。  
 

本條例草案旨在限制不良保健聲稱的

發布，而非一般的健康資訊。在六類我

們擬管制的聲稱當中，我們已按風險評

估 原 則 為 其 中 三 類 建 議 「 容 許 的 聲

稱」，讓消費者知道有關產品性質。我

們認為有必要在提供資訊和減少市民

自行施藥而延醫的機會，兩者之間提供

適當的平衡。 

 

 
現時，對於附有標籤、在零售店舖銷售

而被認為觸犯《條例》的產品，衞生署

人員無權檢驗、查問或取走樣本；他們

亦無權查驗或檢取有問題的傳單及被

認為觸犯《條例》的廣告。對於該等個

案，衞生署目前需要倚賴警方的協助。

然而，警方的專長並非辨別某項聲稱的

字眼是否觸犯《條例》。擬議新增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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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條的實施相信可令《條例》更有效施

行。  
 

19. 港九藥房總商會有

限公司  
 

贊同立法規管保健聲稱，但一定需經過業界修訂

才能成立，因為很多產品不會影響身體健康。  
 

當局是根據風險之評估方法而建議條

例草案擬禁制或限制的六類聲稱。由於

這些聲稱可能暗示具有預防或治療某

些較為嚴重的疾病的功效，市民若因此

延誤求醫及尋求妥善治療，則可能會產

生嚴重的後果，因此當局建議透過此條

例草案加以限制，與其藥效是否具實證

支持並無直接關係。  
 

20. 港九中華藥業商會

有限公司  
 

贊同立法規管保健聲稱，但大前題是不要假設立

法，而要追尋個別健康產品或藥物的情況。  
 

意見備悉。  
 

21. 香港中華製藥總商

會有限公司  
 

贊同禁止跨大聲稱，但反對衞生署署長可以隨時

修改附表。亦希望衞生署可以和業界有一個溝通

的機制。  
 

生署署長會一如既往，在日後提出有

關附表四的修訂建議前，會諮詢及充分

考慮業界、醫學界、市民及有關方面的

意見。  
 

22. 香港中國醫藥學會  
 

希望政府當局在修訂《不良醫藥廣告條例》時，

容許中藥作出其功效聲稱。  
 

一般來說，本條例草案並不限制中藥材

和中成藥產品採用中醫藥理論名詞作

為聲稱字眼，但這些名詞不應為該些可

合理地被理解為與附表 4所禁制的聲稱
具有相同效果的聲稱。  
 

23. 屈臣氏大藥房  
立 法 會 CB(2)301/ 
04-05(02)號文件  

不支持條例草案，因為並無充分理據及科學證據

證明誤導或誇張的保健食品聲稱會令消費者延

誤尋求妥善治療。  
 

我們了解到不少有經驗的醫生在行醫

時遇到不少個案，涉及他們已患上某些

疾病的病人，為減輕病情，沒有就醫反

卻服用了「保健食品」，因而令病情惡

化。但我們沒有有系統地收集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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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  
 

24. 屈臣氏集團 (香港 )
有限公司  ⎯⎯  百
佳超級市場  
立 法 會 CB(2)374/ 
04-05(01)號文件  
 

條例草案應清楚界定何謂一般食品，以及哪些不

屬於一般食品。  
 
 
應容許作出能夠證明的聲稱，因為該等聲稱相當

重要，可給予消費者所需的資料，讓他們在購買

食物時作健康的選擇。所有預先包裝的食品現時

受《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的《食物及藥物 (成
分組合及標籤 )規例》所規管。   
 

我們現正考慮修改「口服產品」的定義

以使其更加清晰，使其更能反映我們的

政策目的。  
 
當局是根據風險之評估方法而建議條

例草案擬禁制或限制的六類聲稱。由於

這些聲稱可能暗示具有預防或治療某

些較為嚴重的疾病的功效，市民若因此

延誤求醫及尋求妥善治療，則可能會產

生嚴重的後果，因此當局建議透過此條

例草案加以限制，與其藥效是否具實證

支持並無直接關係。  
 

25. 香港供應商協會  
立 法 會 CB(2)251/ 
04-05(15)號文件  

(a) 《不良醫藥廣告條例》只應規管醫療物品；

 
 
 
 
(b) 賦權生署署長可委任任何公職人員為督

察以進入和搜查及管有財產的建議不可接

受；  
 
 
 
 
 
 
 
 
 

本規例現時規管的範圍除了是為藥物

所作的廣告以外，亦包括就外科用具或

療法所發布的廣告。  
 
 
現時，對於附有標籤、在零售店舖銷售

而被認為觸犯《條例》的產品，衞生署

人員無權檢驗、查問或取走樣本；他們

亦無權查驗或檢取有問題的傳單及被

認為觸犯《條例》的廣告。對於該等個

案，衞生署目前需要倚賴警方的協助。

然而，警方的專長並非辨別某項聲稱的

字眼是否觸犯《條例》。擬議新增的第

8條的實施相信可令《條例》更有效施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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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容許生署署長可對條例草案的附表作出

修訂的建議不可接受；  
 
 
(d) 應容許口服產品作出能夠證明的保健聲稱；
 
 
 
 
 
 
 
 
 
(e) 應禁止作出虛假或誤導的保健聲稱；及  
 
 
 
 
 
 
 
 
(f) 在決定未來路向前，應就規管保健聲稱的建

議進行詳細規管影響評估。  
 

生署署長在日後提出有關附表四的

修訂建議前，會諮詢及充分考慮業界、

醫學界、市民及有關方面的意見。  
 
當局是根據風險之評估方法而建議條

例草案擬禁制或限制的六類聲稱。由於

這些聲稱可能暗示具有預防或治療某

些較為嚴重的疾病的功效，市民若因此

延誤求醫及尋求妥善治療，則可能會產

生嚴重的後果，因此當局建議透過此條

例草案加以限制，與其藥效是否具實證

支持並無直接關係。  
  
根據《公眾生及市政條例》(第 132章 )
的規定，當局禁止就食品和藥物作出虛

假說明的聲稱，或預計會在食品和藥物

的性質、物質或品質方面作出誤導的聲

稱。此外，《商品說明條例》(第 362 章 )
禁止對貨品的數量、成分、強度和成效

等作出虛假商品說明。  
 
我們認為業界亦可以負擔為遵守新規

例所產生的成本，有關規管亦有助行業

健康發展。另外，為讓業界有時間作出

相應的改變和準備，以符合新的規定，

我們建議給予業界一個不少於 18個月
的寬限期。當局亦會致力協調新規定和

中成藥工作的安排，確保順利過渡，並

盡量減低對業界帶來的不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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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26. 香港直銷協會  

立 法 會 CB(2)251/ 
04-05(06)號文件  

不支持條例草案，原因如下  ⎯⎯  
 
(a) 消費者有獲知產品資訊的權利；  
 
 
 
 
 
 
 
 
 
(b) 立法禁止或限制口服產品發布的有關指定

的保健聲稱，並沒有迫切性。保健食品只是

食品，在一個人均收入位於世界前列、高等

教育普及的香港，相信因為保健產品聲稱而

引起安全疑慮的機會不多。況且現行的《藥

劑及毒藥條例》已禁止食物中攙雜藥物，只

要政府執法得宜，市民在產品的安全性上已

有足夠的保障；及  
 
(c) 保健食品是全球正在興起的新行業。政府應

營造空間讓這行業發展，而不是去窒息它。

 
 
 
政府應讓健康食品業界有發展行業自律的空間

和機會。從香港直銷協會的經驗，行業自律是管

理健康食品的一個可行途徑。  
 
 
 

 
 
本條例草案旨在限制不良保健聲稱的

發布，而非一般的健康資訊。在六類我

們擬管制的聲稱當中，我們已按風險評

估 原 則 為 其 中 三 類 建 議 「 容 許 的 聲

稱」，讓消費者知道有關產品性質。我

們認為有必要在提供資訊和減少市民

自行施藥而延醫的機會，兩者之間提供

適當的平衡。  
 
意見備悉。  
 
 
 
 
 
 
 
 
 
本條例草案的目的是就若干類保健聲稱

作出規管，以保障市民健康，當局相信

有關規管工作對保健食品行業的發展亦

有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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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27. 香港零售管理協會  

立 法 會 CB(2)251/ 
04-05(08)號文件  
 

促請政府進行規管影響評估 (Regulation Impact 
Assessment)，以全面了解條例草案對業界的影

響。  
 

我們認為業界亦可以負擔為遵守新規

例所產生的成本，有關規管亦有助行業

健康發展。另外，為讓業界有時間作出

相應的改變和準備，以符合新的規定，

我們建議給予業界一個不少於 18個月
的寬限期。當局亦會致力協調新規定和

中成藥工作的安排，確保順利過渡，並

盡量減低對業界帶來的不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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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 /議員  
28. 民主黨  

立 法 會 CB(2)685/ 
04-05(03)號文件  

法例應該容許口服產品作出保健聲稱，但需提供

適當的科學證據。  
 
 
 
 
 
 
 
 
此外，所有保健食品在推出市面售賣前，應先進

行註冊及審批，以確保符合安全標準，品質良好

及有效。  
 
應立法規管聲稱能纖體、排毒及改善免疫系統等

的健康食品。  
 

當局是根據風險之評估方法而建議條

例草案擬禁制或限制的六類聲稱。由於

這些聲稱可能暗示具有預防或治療某

些較為嚴重的疾病的功效，市民若因此

延誤求醫及尋求妥善治療，則可能會產

生嚴重的後果，因此當局建議透過此條

例草案加以限制，與其藥效是否具實證

支持並無直接關係。  
 
請參閱當局對法案委員會在2004年 11月

23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第一項)所作的

回應。[CB(2)364/04-05(01)號文件]  
 
由於這些聲稱對公眾健康構成的風險

相對較低，加上社會上對這些聲稱應否

予以規管意見分歧，因此我們不建議把

這些聲稱包括於條例草案之內。  
 

29. 李國英議員  
立 法 會 CB(2)580/ 
04-05(02)號文件  

建議修訂草案第 8條，致使  ⎯⎯  
 
(a) 有關督察在進行搜查及檢取證據前，須通知

有關人士；  
 
(b) 有關搜查及檢取證據應在有關人士面前進

行；  
 
(c) 有關人士可指明某些證據是商業機密 (除非

法庭信納不是商業機密 )；  
 

已另文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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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d) 有關督察負起疏忽外涉商業機密的責任；及
 
(e) 如需向法庭提供證據，就有關商業機密部分

的審訊閉門舉行。  
 
新訂的第 8(2)條賦予督察過大的權力，建議刪除

此條文。  
 



C:\Temp\c_bc520520cb2-1602-1c.doc 21

 
 團體  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其他團體 /人士  
30. 消費者委員會  

立 法 會 CB(2)251/ 
04-05(09) 及 CB(2) 
846/04-05(01) 號 文
件  

促請政府把與纖體／瘦身或減肥有關的聲稱、調

節身體的免疫系統的聲稱及促進排毒、清毒或降

毒的聲稱納入條例草案附表 4內。  
 
設立一個登記冊及名單，保存健康食品供應商及

其產品的資料，提高貨源的追溯度。  
 
條例草案應在實際可行的時間內盡快通過及實

施。  
 
給予「保健產品」業者最少 18個月寬限期有所保
留。  
 
 
同意包裝須加上警告字句，讓消費者明白健康食

品亦有可能產生不良副作用或與其他藥物相互

作用，影響健康。  
 
加強健康教育，並開拓更多渠道，讓消費者可以

透過醫護專業人員獲得正確的醫療資訊。  
 
考慮引入對使用中醫藥理論名詞作廣告的產品

作出規限及指引。  
 
 
 
 
 
 
 

由於社會上對這些聲稱應否予以規管

意見分歧。因此，我們建議把這些聲稱

摒於條例草案之外。  
 
意見備悉。  
 
 
意見備悉。  
 
 
我們認為把寬限期設為 18個月應可以
在確保業界有時間作出相應改變及讓

法例適時生效中間取得平衡。  
 
意見備悉。  
 
 
 
生署會繼續有關工作。  
 
 
 
一般來說，本條例草案並不限制中藥材

和中成藥產品採用中醫藥理論名詞作

為聲稱字眼，但這些名詞不應為該些可

合理地被理解為與附表 4所禁制的聲稱
具有相同效果的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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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認為條例草案並不會妨礙業內人士以自律形式

規管，長遠而言，當局可考慮訂立健康食品法例。

 
不反對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進行聲稱和廣告的

審批和上訴，但須小心預防部分供應商濫用審批

狀況作宣傳。  
 

意見備悉。當局對日後就「保健食品」

的規管方案保持開放的態度。  
 
請參閱當局對法案委員會在2004年 11月

23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第一項)所作的

回應。[CB(2)364/04-05(01)號文件]  
 

31. 獅子山學會  
立 法 會 CB(2)580/ 
04-05(03)號文件  

建議法案委員會應將焦點放在誤導以及有訛詐

動機的失實宣稱，並且考慮規定在有關的廣告加

入警告字眼，提醒消費者要及早求醫以得到正確

的診斷，而且考慮放寬所有醫藥類廣告之限制，

讓消費者自由得到的資訊。  
 

本條例草案旨在限制不良保健聲稱的

發布，而非一般的健康資訊。在六類我

們擬管制的聲稱當中，我們已按風險評

估 原 則 為 其 中 三 類 建 議 「 容 許 的 聲

稱」，讓消費者知道有關產品性質。我

們認為有必要在提供資訊和減少市民

自行施藥而延醫的機會，兩者之間提供

適當的平衡。  
 

32. 香港更好大行動協

會及袁大明先生  
立 法 會 CB(2)630/ 
04-05(01)及 (02)號
文件  
 

《不良醫藥廣告條例》在骨子裏用來抑制一切有

關醫療資訊自由的殺手鐧，而並非維護醫療消費

者權益。  
 

本條例草案旨在限制不良保健聲稱的

發布，而非一般的健康資訊。在六類我

們擬管制的聲稱當中，我們已按風險評

估 原 則 為 其 中 三 類 建 議 「 容 許 的 聲

稱」，讓消費者知道有關產品性質。我

們認為有必要在提供資訊和減少市民

自行施藥而延醫的機會，兩者之間提供

適當的平衡。  
 

33. 葉明先生  
立 法 會 CB(2)251/ 
04-05(16)號文件  

應廢除《不良醫藥廣告條例》第 3(2)條。  
 

就有關衞生署署長所發布或經衞生署

署長授權而發布的廣告的事宜上，我們

認為暫時沒有必要修改這部分的條文。 

 

就把有關軍事的提述如「英軍」作出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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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應化修改，會由保安局於另一項法律適

應化工作中跟進。根據《駐軍法》第十

條，當局制定政策和擬定法案，涉及香

港駐軍的，應當徵求香港駐軍的意見。

當局現時仍在諮詢香港駐軍。上述法律

適應化工作並無時間表。 

 
 
 
 
立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年 2月 16日  


